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芜湖市总工会文件  
 

芜工发〔2019〕46 号 

 

★ 
 

  

 

关于印发《芜湖市总工会职工技能竞赛经费 
管理和表彰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各县区（经开区）总工会，省江北产业集中区工会、大桥开发区

工会，市直工会、直管企业工会、行业工会联合会： 

《芜湖市总工会职工技能竞赛经费管理和表彰奖励办法（试

行）》已经市总工会主席办公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结合各自实际，抓好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芜湖市总工会 

2019 年 7 月 31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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芜湖市总工会职工技能竞赛经费管理和 

表彰奖励办法 

（试 行） 

 

1．为深入推进全市劳动和技能竞赛活动，加强和规范市总

工会举办的各类职工技能竞赛的资金管理，根据《芜湖市职业技

能竞赛管理暂行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工会系统实际，特制定

本办法。 

2．本办法所称芜湖市总工会职工技能竞赛（以下简称竞赛）

是指由芜湖市总工会主办、承办或扶持，举办地在芜湖或是参赛

队伍由芜湖市总工会选拔组织，且列入芜湖市总工会公布的年度

竞赛项目的职工技能竞赛。 

3．竞赛具体分三类：（1）由省总工会牵头组织的全省职工

技能竞赛等芜湖市选拔赛；（2）市总工会联合市人社局、市人

才办举办的全市性职业技能竞赛；（3）由市总工会主办，相关

系统、行业承办的全市性职工技能竞赛。 

4．竞赛经费主要用于竞赛方案制定、命题和组织实施的相

关费用，包括场地租用费、材料损耗费、裁判人员劳务费、选手

奖金、宣传活动经费以及代表我市参加省级以上竞赛的赛前培训、

交通、住宿餐补等必要支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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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竞赛经费不得用于竞赛主办、承办或协办单位的内部工

作人员的工资（含加班、福利、奖金、补助等费用）支出。 

6．市总工会组织举办或组队参加的各类职工技能竞赛，经

费补助标准原则上不超过 15 万元。对上级交办或跨区域的重大

赛事，根据赛事文件规定，经市总工会主席办公会议研究，提高

经费补助标准。所用经费总额小于补助标准的，按照实际支出金

额补助；所用经费总额大于补助标准的，不足部分由承办单位筹

措解决。 

7．竞赛经费实行项目制申报管理，并纳入市总工会经费管

理的审计监管，接受市总工会关于项目的效益评估。 

8．各竞赛承办部门需于赛前向市总工会提交技能竞赛预算

和竞赛通知、竞赛实施方案，并于赛后及时报送竞赛结果、竞赛

经费决算明细、参赛人员名册、各项原始支付凭证等复印件及用

于接收补助经费的账户信息。上述各项材料需加盖承办部门公章。 

9．对竞赛的优胜者，给予表彰奖励。竞赛获奖选手奖金参

照《芜湖市职业技能竞赛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芜人社秘〔2019〕19

号）规定执行。同时，经申报确定的前述三类市级职工技能竞赛

中获得相关工种第一名（理论、实操双合格）的我市选手，可授

予“芜湖市五一劳动奖章”荣誉称号，已获得称号的选手不再重复

授予。 

10．本办法由市总工会负责解释和修订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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芜湖市总工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7 月 31 日印发 


